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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發展局訂定臺北市違規廣告物清除拆除或刷除收費標準（草案）與法務局法令事務第二
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令事務第二科

修正條文 

都市發展局訂定條文 都市發展局訂定說明 法務局法令事務第二科

修正說明 
名稱：臺北市廣告物清除

拆除或刷除及遊動

廣告車輛移置及保

管收費標準 

名稱：臺北市違規廣告物

清除拆除或刷除

收費標準 

明定本標準之名稱。 一、依臺北市廣告物管理

自治條例(以下簡稱
本自治條例)第十六
條及第三十條規定

逕予拆除或清除之
廣告物，並不一定屬
違規廣告物，為避免

疑義，將「違規」二
字刪除。 

二、本標準依本自治條例

第三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授權就遊動廣
告車輛收取移置費

及保管費，爰酌予修
正名稱。 

第一條    臺北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為執行收取廣告

第一條    臺北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為管理廣告物，維

一、明定本標準立法目的
及授權規定，因本標
準部分依職權訂定

一、因收取之廣告物清除
、拆除或刷除費用不
僅限違規廣告物，爰



 2

物清除、拆除或刷

除費用，並依臺北
市廣告物管理自
治條例（以下簡稱

本自治條例）第三
十四條第二項及
第三十六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本標
準。 

護公共安全、交通

秩序及都巿景觀
，執行廣告物清除
、拆除或刷除（以

下簡稱拆除或刷
除）業務，收取違
規廣告物拆除或

刷除費用，並依臺
北市廣告物管理
自治條例（以下簡

稱本自治條例）第
三十四條第二項
及第三十六條第

二項規定，訂定本
標準。 

，部分依授權訂定，

爰依現行立法體例
訂定。依臺北市廣告
物管理自治條例第

三十四條第第二項
︰「前項收費標準，
由主管機關定之。」

及第三十六條規定
︰「前項拆除收費標
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訂定臺北市廣
告物管理自治條例
第十六條、第三十條

、第三十四條第一項
及第三十六條第一
項，違規廣告物強制

清除、拆除或刷除收
費標準。 

二、本府為管理臺北市廣

告物，維護公共安全
、交通秩序及都巿景
觀，依臺北市廣告物

將「違規」刪除。 

二、條文及說明欄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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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本自治條例第三

十一條、第三十二條
及第三十三條規定，
義務人應限期改善或

補辦手續，而逾期仍
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者
，必要時得命義務人

自行拆除，如義務人
未自行拆除，由本府
廣告物主管機關代履

行執行拆除或刷除，
其代履行費用依本標
準計收取。 

三、本自治條例第十六條
、第三十條、第三十
四條第一項及第三十

六條第一項有關廣告
物強制清除、拆除或
刷除之規定，其費用

之計收，依第三十四
條第二項及第三十六
條第二項授權由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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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訂定收費標準。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

管機關依本自治

條例第三條第一

項規定定之。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

管機關如下︰ 

一、招牌廣告、

透視膜廣告

及張貼廣告

上緣距地面

三公尺以上

者：臺北市

建築管理工

程處（以下

簡稱建管處

）。 

二、旗幟廣告、

樹立廣告及

氣球廣告：

為廣告物定

著物之管理

機關，其設

置於建築基

明定本標準之主管機關
，依臺北市廣告物管理自

治條例第三條第一項規
定，廣告物因定著位置類
型不同而有不同之主管

機關。 

因都市發展局訂定條文
係依本自治條例第三條

第一項規定明定主管機
關，爰酌作文字修正，並
於立法說明欄中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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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者為建管

處；設置於

人行道、人

行陸橋為本

府工務局。 

三、公車站牌、

候車亭廣告

及遊動廣告

：本府交通

局。 

四、其他廣告：

為本府各該

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無

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或目

的事業主管

機關不能認

定者為建管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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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廣告物清除

、拆除或刷除費

用依廣告物種類

、設置樓層、規

模、面積或面數

計算，收費基準

如附表。 

張貼廣告上

緣距地面未達三

公尺者，拆除或

清除之收費標準

由本府環境保護

局另定之。 

旗幟廣告設

置於路燈桿者，

拆除或清除之收

費準用臺北市路

燈桿張掛旗幟廣

告管理辦法第十

條規定計收。 

 

第三條    拆除或刷除

費用依違規廣告

物種類、設置樓

層、規模、面積

或面數計算，拆

除或刷除費用單

價如附表。 

上緣距地面

未達三公尺之張

貼廣告，其拆除

或刷除收費標準

由本府環境保護

局依實際需求另

定之。 

設置於路燈

桿之旗幟廣告，

其拆除或刷除收

費標準依臺北市

路燈桿張掛旗幟

廣告管理辦法第

十條計收。 

一、 因違規廣告物種類

、設置高度、規模
不同而難易不一，
爰訂定不同收費標

準。 
二、 因上緣距地面未達

三公尺之張貼廣告

常為宣傳廣告單沿
街道張貼，其違規
廣告物模式較為特

殊，其相關拆除收
費標準由環保局另
定收費基準。 

三、 針對設置於路燈桿
之旗幟廣告，違反
本自治條例規定，

其拆除費用本府環
境保護局已定有「
臺北市路燈桿張掛

旗幟廣告管理辦法
」。並已於一百○五
年三月三十日以府

一、 第一項及第二項文

字酌作修正。 
二、 第三項關於旗幟廣

告設置於路燈桿之

清除或拆除費用，
代履行部分適用臺
北市路燈桿張掛旗

幟廣告管理辦法第
十條規定計收，強
制拆除部分準用該

規定計收，因有部
分為準用，乃將「
依」修正為「準用

」。 
三、 餘酌作文字修正。 
四、 有關車輛遊動廣告

之移置費及保管費
之收取，與廣告物
拆除、清除或刷除

之規定係屬二事，
爰將都發局訂定條
文第四項另立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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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輛遊動廣

告之移置費、保

管費準用臺北市

處理妨礙道路交

通車輛自治條例

第七條第二項規

定。 

法綜字第一○五三

一○四○四○○號
令公布施行，該辦
法第十條，已訂定

有代為執行拆除清
理費用收費標準，
於本標準明定路燈

桿張掛旗幟廣告之
強制拆除與代履行
之費用準用及適用

該規定，並強制拆
除之收費標準亦同
。 

四、 臺北市處理妨礙道
路交通車輛自治條
例已定有車輛之移

置及保管費收取標
準，故車輛遊動廣
告之移置及保管費

準用該規定。 

正條文第四條。 

 

第四條    遊動廣告之

車輛移置及保管

  一、 由都發局訂定條文

第三條第四項移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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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收費準用臺北

市處理妨礙道路

交通車輛自治條

例第七條第二項

規定計收。 

。 

二、 依本自治條例第二
條第一項第七款規
定，遊動廣告包含

船舶交通工具設置
之廣告，惟僅車輛
定有移置費及保管

費之規定，未來倘
有船舶或其他交通
工具之廣告需強制

拆除或代履行時，
此處未為規定，是
否妥適，提起討論

。 
 第四條    依本標準應

收取之拆除或刷

除費用，廣告物

申請人、使用人

、車輛及船舶所

有人或設置處所

所有權人應於三

依臺北市廣告物自治條

例第十四條及第十六條

，廣告物申請人、使用人

、及設置處所所有權人，

對廣告物有維護管理之

責，故以廣告物申請人、

使用人及設置處所所有

本標準係明定廣告物清

除、拆除或刷除費用、遊
動廣告車輛移置費及保
管費之計收標準，實際收

取及後續強制執行規定
，無須明定於本標準，爰
參考臺北市違章建築強

制拆除收費標準之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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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內繳納，逾

期未繳納者，依

行政執行法相關

規定移送強制執

行。 

權人為收費對象，並明定

拆除、刷除、移置及保管

費用收取及強制執行程

序，倘逾期繳納，依規定

移送強制執行。 

，予以刪除。 

第五條    本標準自發

布日施行。 

第五條�    本標準自發

布日施行。 

明定本標準施行日期。 未修正。 


